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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 1月份 
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
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

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 
廉政檢舉專線 ： 0800-286-586 

【破解圖利陷阱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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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法問與答 

【個資法即時通】印製同鄉會會員名冊分發會員使用，是否  

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？ 

 

按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下稱本法）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非公務機關對

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…應有特定目的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：…

二、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，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。…

五、經當事人同意。…」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非公務機關對個

人資料之利用，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。但有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：…六、經當事人同意。…」又設立

社團時，應訂定章程。社團之組織，及社團與社員之關係，以不違反

民法第 50 條至第 58 條規定為限，得以章程定之。查章程係多數人以

設立社團為共同目的之共同（合同）行為，章程對設立人及所有未來

加入的社員均有拘束力，社員的權利義務依章程規定，章程未規定時

依法律規定。故社團法人於「團體對會員或其他成員名冊之內部管理」

（代號 052）及「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」（代號 069）

之特定目的內，於符合「與當事人有契約關係」，而得蒐集該等會員之

個人資料，並得依本法第 20條規定，於蒐集之特定目的「必要範圍內」

利用。是以，宜先視同鄉會之章程有無規定得利用會員個人資料編印

會員名冊分送理監事及會員，如已於章程內明文規範會員個人資料利

用相關事宜，則得依章程規定處理，係屬特定目的內之利用，無須再

經當事人書面同意，惟利用過程仍應注意本法第 5 條比例原則之規

定。倘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於章程未有規定，則非於原先蒐集之特定

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者，仍應符合本法第 20條第 1項但書各款情形之

一（例如：經當事人同意）始為適法（摘自「法務部 106 年 7 月 21 日法律字第

10600606980號函」-本函全文可於本部全球資訊網點選「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」查詢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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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心 詐 騙 

標榜工研院新技術? 請慎防一頁式廣告!! 

近日詐騙集團盜用並竄改工研院官網照片，販售來路不明之醫療用品或藥

物，請小心慎防，這都是詐騙! 

工研院表示，「降糖儀」非該院研發生產，亦非技術移轉自該院，係歹徒

不法擅用工研院名義，以合成照片方式混淆民眾視聽之行為，提醒大家務

必慎防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 

提醒您，身體不適請務必就醫切忌亂買藥或來路不明之醫療用品 

工研院新聞中心澄清聲明稿: 

https://www.itri.org.tw/ListStyle.aspx?DisplayStyle=01_content&SiteID=1&MmmID=112577

5676601166347&MGID=11614442125103565 

 

 

https://www.itri.org.tw/ListStyle.aspx?DisplayStyle=01_content&SiteID=1&MmmID=1125775676601166347&MGID=1161444212510356573
https://www.itri.org.tw/ListStyle.aspx?DisplayStyle=01_content&SiteID=1&MmmID=1125775676601166347&MGID=11614442125103565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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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閒旅遊問題 

 在主題樂園乘坐機械遊樂設施，如果發生受傷時，

可要求遊樂園賠償嗎？ 

一、至主題樂園搭乘各項機械遊樂設施時，應以「安全

」為重，故應先了解該項設施之搭乘注意事項，如

有心臟病、高血壓或懷孕等因素，就應避免搭乘，

以保障自身健康。 

二、 目前國內大型主題

遊樂園之管理及設施

均有相關法令規範，並

要求業者應投保公共

意外責任險，及設有緊

急救護及救難系統，以

供不時之需，以供不時

之需，同時，主管機關

也會定期或不定期進行查核；惟若於搭乘機械遊樂設

施發生受傷時，除可請業者協助救護外，如係因可歸

責於業者所致者，業者也應對遊客負賠償責任。 

 

【消費者保護宣導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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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：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廉政專線：06-9215222 

E-mail：phdged@judicial.gov.tw 

檢舉貪瀆專用信箱：馬公郵政 107號信箱 


